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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D_A2_E9_BB_84_E9_c122_484731.htm 黄静案的一审已经

终结，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检察院不抗诉，此案差不多已

经尘埃落定，姜俊武的自由问题基本上不是悬念，但这个案

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我认为其中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

、司法程序瑕疵严重 本案从最初的尸检开始，侦查程序瑕疵

严重，在这样的瑕疵程序之下，最后的结果是否符合事实真

相是很难讲的，因此，社会上很多人不满意这个判决是正常

的。但是法律事实是经过司法程序认定的事实，囿于种种条

件，它可能并非真正的事实，但同时也表明事实可能由于证

据的原因永远无法调查清楚。 二、应当尊重判决结果 中国目

前正在走向法治过程中， 因此根据无罪推定、不自证其罪以

及一事不再审原则，即使其中有些原则如最后一个一事不再

审原则尚未成为中国刑诉法的原则，但我们应当逐渐适应它

、遵循它，即使本案程序瑕疵严重，疑点重重，我们还是要

尊重这个判决??虽然有些国家在一事不再审原则上有例外，

但我认为在中国还是可以模仿英美，不要有例外更能够保障

人权，所有对此案遗憾的人们，对姜俊武被无罪释放的反感

需要克制，并且应当尊重。 三、本案司法程序理应受到司法

调查 一审程序漏洞百出，仅仅尸检就做了五份，同一个法医

前后自相矛盾，有些重要的证据材料神秘丢失，这些都是极

不正常的，因此建议有权机关??最好是能够脱离湖南地方当

局管辖的有权机构成立调查组，在能够保证基本公正的基础

上对此事进行司法调查，对其中的责任公务员绳之以法，如



果其他人（包括姜俊武）也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的话，也当另

案司法。 四、善待为本案的司法公正作出过巨大努力的人们 

有些人因为一审判决，质疑艾晓明教授和胡杰、徐建新、张

祖桦、李健等人，认为他们以前的呼吁是民粹主义干预司法

，这种指责是极端不负责任也是极端不公正的，是对事实本

身的严重歪曲，也是对尊重司法的严重误解。上述诸位以及

其他人之所以被黄静的妈妈感动而参与呼吁，是因为当时的

侦查程序存在严重瑕疵，他们的作为是值得肯定、赞赏和敬

佩的。如果在司法如此不正常的情形下还不能出来说话，那

么什么时候应该出来说话？即使当时认为姜俊武嫌疑最大也

是符合事实的。 五、有些媒体意见需要辨析 现在社会上对此

案的看法一般是两个极端，一种认为黄静太冤了，呼吁重审

，将姜俊武绳之以法；另一种是认为要尊重司法，此事到此

为止，一切结束。这两种观点都可理解，但不完全有道理。

符合宪政和法治精神的态度，应当是尊重判决结果，对司法

程序中的问题也要进行司法调查，如果证据确凿，就要另案

惩处司法渎职行为和外界一切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在

特殊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重审，但鉴于目前中国司法公信

力的严重缺失，以不重审更妥，如果一定要重审也要在不再

对姜俊武科刑的前提下重审，其目的是调查真相而不是惩罚

罪犯。 六、司法公信力与姜俊武 此案之所以绵延数年，黄静

家人、社会甚至包括姜俊武本人及其家人都是其中受害者，

罪魁祸首就是司法公信力的极度匮乏，即使抛开判决的真相

确实是姜俊武无罪，他也会因为程序瑕疵而在舆论上处于劣

势。因此，为了未来中国的法治，司法机关当然重责在身，

只有对此案的程序违法问题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才有可能挽



回一点司法公信力，否则一泄到底，没有人会信任他们。在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姜俊武及其家人妨碍过司法公正的情形下

，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不能演变成对姜俊武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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